
國立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技藝能競賽實施計畫 

110 年 2 月 22 日實習工作會議通過 

一、主旨：為鼓勵學生重視技能實習，促進學生間相互切磋，以提高技術水準

奠定專業學識基礎，達成職業學校教育目標，特訂定本計畫。 

二、實施對象：以同群學生與競賽所需群科為主。（人數由辦理科自定，或依學

生自願報名參加)。 

註：職種由各科相關專業實習而定，如有跨科請於科主任聯席會提出。（職種由

各科自定） 

三、實施方法： 

          (一)由各科自行組成競賽組（由辦理科主任擔任召集人)，依競賽實施計畫辦

理。 

          (二)參賽同學均給予公假。 

四、競賽試題內容範圍： (分學科及術科實作兩部份)   (由辦理科自定)。 

五、競賽時間及地點： 

 (一)競賽時間：由辦理科自定。 

  (二)競賽地點：辦理科工廠。 

六、報名日期：各班實習股長將報名表(如附表)請導師，填妥後送交辦理科辦

公室，如有跨科請知會學生所屬科。 

七、命題及評審方式： 

   (一)命題、監考、評審工作：由辦理科主任商請群教師擔任之。 

   (二)評審標準：由辦理科自定之。 

八、獎勵： 

   (一)各職種擇優錄取前三名頒發獎狀乙張,各記小功或嘉獎乙次,以資鼓勵

並可作為儲備選手，代表該科職種參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科學生技藝

競賽、全國技能競賽與直轄市主辦的技能競賽選手等，俱技優保送與甄

審加分資格之競賽。 

   (二)請各科比賽完畢後將得獎名單送至實習組，統一製作獎狀，擇期於全校

升旗時頒發。 

    (三)中途棄權者,通知學務處酌予處分。 

九. 附記： 

  (一)工具：由辦理科自定。 

    (二)材料：由辦理科自定。 

十. 本計畫經實習工作會議討論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